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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实务指南》将作为规范公安民警执法业务工作的指导性用书，以各业务
部门的执法职责范围为基础，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安部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
为依据，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一线民警遇到的疑难问题以及执法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
节，结合执法办案中的典型案例，重点对执法依据、操作程序、法律文书等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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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概述 第一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含义与种类 一、相关规范性文件
对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职责的规定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的含义与种类 三、交通警察道路执法的
含义与种类 第二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行为 一、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行为与行政行为 二、交通
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行为与刑事执法行为 第三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规范化 一、规范化执法与交通
警察道路执勤执法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规范化的意义 第二章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法律依
据 第一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法律依据的基本构成 一、专门的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法律依据 二
、涉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法律规范依据 三、涉外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法律规范依据 第二
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法律依据的解释及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 一、道路交通安全权力机关立法 二
、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立法 三、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规范的解释 四、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规范冲
突的选择适用 第三章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主体与相对人 第一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主体 一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体 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体的种类 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体与交通警察 
四、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主体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体 第二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相对人 
一、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相对人的含义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第四章 交通
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证据 第一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的含义及种类 一、证据的概念和种类 二
、证据的基本属性 三、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的种类 第二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的收集
及审查运用 一、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的收集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调查的规则 三、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的审查运用 第三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和刑事执
法证据的关系 一、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证据与刑
事执法证据 第五章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基本要求 第一节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基本原则 一、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的原则 ⋯⋯ 第六章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规范 第七章 交通
警察道路执法规范 第八章 交通警察刑事执法 第九章 执法监督与考核评议 第十章 违反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规范的法律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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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另外，我国的法律、法规还赋予了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相对人主动要求由中立的执法者
作出裁决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交通警察个人应当回避的情形，即当执法的交通警察与相对人或者案
件本身有某些利害关系而可能影响其公正地作出决定的，应当回避。回避的方式是相对人申请或者执
法交通警察主动回避。对于执法的交通警察与案件处理结果的关系，除了考虑实体利益的关联外， 还
应当考虑程序性关联。所谓程序性关联，是指执法的交通警察有行政程序上职能的混同，如调查者与
裁决者的混同。典型的例子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现场勘查人员、责任认定人员和损害赔偿调解人
员的混同，这种执法的交通警察在程序上职能的混同也将会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对此，我国《行政
处罚法》也规定了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与实施权分离，行政处罚实施中的调查权与决定权分离的原则。
另外，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有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进行了职责的分工和机构的调整，将交
通事故的调查、现场勘查与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调解的职责分开，避免了交通事故处理人员与案件的
程序性关联，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同时也使得相对人能够亲眼看着公正结果作出的过程。 （三）
被告知的权利 被告知的权利，也称知情权。知情是告知的目的，告知是知情的手段。被告知强调的是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主动履行，即强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的义
务，不履行义务则可能导致其行政行为无效。 依据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中履行告知义务的主要内容有：一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行为的事实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理由和依据；二是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三是
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当事人
将受到较严重的行政处罚时，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前三项告知的内容存在相互的逻辑关系：告知事实
、理由和依据是相对人进行陈述和申辩的基础，使得相对人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辩论，最后告知相对
人的救济途径，以便其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具体分析相对人被告知的权利时，应当
注意：一是告知的时间，无论是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现行法律规定上看，告知必须在处罚决定作出
之前或者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前，否则就失去了意义；二是告知的内容要全面、充分，使相对人了
解到足够的可以进行申辩和保护自己权益的信息。不及时、不全面的告知，同样是对相对人被告知权
利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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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实务指南》由公安部执法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公安部
相关业务局的领导担任编委，公安机关长期从事执法业务工作的有关同志和公安院校知名专家、教授
担任作者，收入了一批具有前瞻性、实用性和建设性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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